
【申请就业救助】应当向住所地街道、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
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核实后予以登记，并免费提供就业岗位信
息、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就业服务。

【申请教育救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就读学校提出，按规
定程序审核、确认后，由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

【申请医疗救助】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经审
核、公示后，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成员和特困供养人员的医疗救助，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直
接办理。

【申请特困人员供养】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代为提出申请。

【就业救助】国家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并处于失业状态的成
员，通过贷款贴息、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培训补贴、费用减免、公益性
岗位安置等办法，给予就业救助。该类家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均处于失
业状态的，应确保至少有一人就业。

【教育救助】国家对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学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特困
供养人员，给予教育救助。对在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
教育阶段就学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特困供养人员以及不能入学接
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儿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教育救助。教育救助根
据不同教育阶段需求，采取减免相关费用、发放助学金、给予生活补助、
安排勤工助学的办法。

【医疗救助】国家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对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无
力支付急救费用的急重危伤病患者给予救助。符合规定的急救费用由
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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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陈兵 见习记者 潘立阁 通讯员 董华武

特困人员将由国家供养；掏不起急救费，可用救助基金支付……
国务院新近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5
月1日起正式实施。作为我国第一部统筹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行
政法规，其将民政、教育、卫生、公安等诸多涉及社会救助的部门进
行整合，统一协调，使社会救助实现应助尽助。

哪些人可申请社会救助？如何申请？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对
《办法》进行解读。

07A2014年4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蔡艳丽 校对／玉龙 组版／潘潇

今日关注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5月1日开始实施，
兼顾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方方面面

特困人员由国家养
还可自选供养形式

“之前群众申请社会救助，可能
需要跑上好几个部门，有时甚至不
知该找哪个部门，今后这种现象将

大为改观。”该负责人介绍，《办法》理
顺机制渠道，使困难群众“求助有
门”。那么，各项救助如何申请？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办法》
把已有的成功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形成
完整清晰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从而使社
会救助更全面、更有效、更到位，实现应助
尽助。”

《办法》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
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等以及社
会力量参与作为基本内容，分别设专章予
以规范。

看病上学住房遇难题，都可申请救助

【特困人员供养】今后，将无劳动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
养义务人，或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是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
老年人、残疾人及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人员，统称为特困人员，将由

国家给予供养。国家将为这些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和疾病治疗，照料生活不
能自理的特困人员，并为其办理丧葬事宜。

为尊重供养对象自主选择意愿，特困人员可自行选择供养形式，既可选择
在当地的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也可选择在家分散供养。

【最低生活保障】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
保障。

【受灾人员救助】对基本生活受到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人员，提供生活救
助。为受灾人员提供必要的食品、饮用水、衣被、临时住所、医疗防疫等应
急救助。自然灾害危险消除后，受灾地区人民政府民政等部门应当及时核
实本行政区域内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并给予资金、物资等救助。

【住房救助】国家对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散
供养的特困人员，给予住房救助。住房救助通过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发放
住房租赁补贴、农村危房改造等方式实施。

【临时救助】国家对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
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因生活必需支出突
然增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给予临时
救助。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发现流
浪、乞讨人员的，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管理机构求助。对其中的残疾人、未
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管理机构；
对突发急病人员，应当立即通知急救机构进行救治。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由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
的，可以委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代为提出申请。

【受灾人员救助】自然灾害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人民政
府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综合协调机构将根据情况紧急疏散、转
移、安置受灾人员，及时为受灾人员提供必要的食品、饮用水、衣
被、取暖、临时住所、医疗防疫等应急救助。

【申请住房救助】城镇家庭应当经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或者直接向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部门提出，经县级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审核家庭收入、财产状况和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部
门审核家庭住房状况并公示后，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由县
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部门优先给予保障。农村家庭可按照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申请临时救助】应当向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经审核、公示后，
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救助
金额较小的，县级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可委托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审批。情况
紧急的，可以按照规定简化
审批手续。

“《办法》弥补了以往制度的缺
失，如过去低保制度只以收入为申
请标准，这次首次将家庭财产状况
列入审核范围。”该负责人表示，“开
宝马领低保”“住多套房领低保”等
现象将难以再现。

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
骗取社会救助资金、物资或者服务

的，由有关部门决定停止社会救助，
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救助资金、物
资，可以处非法获取的救助款额或
物资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将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详情可咨询市民政局,电话:
63910713。

更严格“开着宝马吃低保”，最高处以3倍罚款

绘制 陈晨

更到位 渠道畅通，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


